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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准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obvista Inc.
匯量科技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60）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延期舉行特別股東大會
及更改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

茲提述匯量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4月29日有關謹訂於2026年
6月12日（星期五）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之通告（「股東週年大會
通告」）及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函」）、日期為2026年5月11日有關原定於2026
年5月29日（星期五）舉行特別股東大會（「特別股東大會」）之通告（「特別股東大
會通告」）及通函（「特別股東大會通函」），及日期為2026年5月13日有關特別股
東大會最後登記日期之澄清公告（「澄清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
用詞匯與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函、特別股東大會通告、特別股
東大會通函及澄清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特別股東大會之延期

董事會謹此宣佈，原定於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上午10時正召開之特別股東
大會，現已改期至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時正召開（或在股東週年大會
結束後立即召開，以較晚發生者為準）（「改期後之特別股東大會」）。本次延期
旨在將改期後之特別股東大會與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定於同日上午10時正召開）
安排在同一日相繼舉行，此舉旨在為股東參會提供便利，股東無需參加分別在
不同日期舉行的兩次會議，從而減少因分日參會所產生的額外時間與精力成本，
進而提升股東參與體驗，同時也便於本公司優化會議組織安排，合理節約內部
管理及行政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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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股東大會通告所載將於特別股東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維持不變，並將於
改期後之特別股東大會上提呈。改期後之特別股東大會地點維持不變，為1 
Raffles Quay, #09-06, North Tower Singapore 048583。

更改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

因延期召開特別股東大會，原訂由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至2026年5月29日（星
期五）（包括首尾兩日）之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予更改。因此，為
釐定股東出席改期後之特別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本公司股東登記
冊將於2026年6月9日（星期二）至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
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本公司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及改期後
之特別股東大會之記錄日期將為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

為符合資格出席改期後之特別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轉讓文件連同相
關股票須最遲於2026年6月8日（星期一）下午4時30分前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
戶登記分處，即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
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以辦理登記手續。

代表委任表格

除上述變動外，已於2026年5月11日刊登的供特別股東大會使用之特別股東大
會代表委任表格（「代表委任表格」）於改期後之特別股東大會繼續有效。尚未
交回代表委任表格之股東須按照有關表格印備之指示，將填妥之代表委任表
格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即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
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且須於改期後之特別股東大會
指定舉行時間前不少於48小時送達（即不遲於香港時間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
上午11時正）。

為免生疑問，所有已按照有關表格印備之指示正式填妥及交回之代表委任表
格於改期後之特別股東大會繼續有效，有關股東毋須重新遞交。倘任何股東選
擇重新遞交代表委任表格，則以最後遞交之表格為準，並撤銷及取代其先前遞
交之表格。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本公司股東仍可按意願親身出席改期
後之特別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視情況而定）並於會上投票。



– 3 –

其他事項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函、特別股東大會
通告、特別股東大會通函、澄清公告及代表委任表格所載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
維持不變。本公告為上述文件之補充文件，應一併閱讀。

承董事會命
匯量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
曹曉歡

新加坡，2026年5月1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曹曉歡先生（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段威先生、宋笑飛先生
及蔣若帆女士為執行董事；黃德煒先生為非執行董事；以及孫洪斌先生、張可玲女士及黃家
輝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